琼教中招〔2013〕23号

海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考生报志愿后

有关事项复查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教育（教科）局，洋浦经济开发区社会发展局，厅直属中学：

为进一步做好《2013年海南省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实施细则》（琼教中招〔2013〕5号）的贯彻落实工作，现就非本省户籍考生和学籍与户籍不一致的本省户籍考生报考普通高中志愿的复查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考普通高中志愿的非本省户籍考生填写《承诺书》的复查

按规定，非本省户籍考生（港澳台、外国籍学生除外），报考普通高中志愿须填写《2013年非海南省户籍考生报考普通高中学校承诺书》（一式四份，以下简称《承诺书》），才能被普通高中学校录取。

各市县（单位）中招办要在考生填报志愿结束后，对已填报了普通高中志愿的此类考生逐一进行复查确认。未填写《承诺书》的，应通知考生补充填写并提交。对拒不填写《承诺书》的此类考生，普通高中学校不得录取，教育部门也不予承认学籍。

复查流程如下：

1.市县（单位）中招办从中招管理系统下载报考普通高中志愿的此类考生名单；

2.核对是否填写了《承诺书》；

3.如未填写《承诺书》，在3天时间内，通知考生本人及家长补充填写并提交；

4.市县（单位）中招办在时间截止后，将最终的复查结果列表（表样见附件）于2013年6月20日前集中上报省中招办备案；

5.录取工作结束后，各市县（单位）中招办将所属普通高中学校录取的此类考生的《承诺书》（每生一份），与确认学籍名单一起，于2013年10月8日前集中上报省中招办备案。未提供《承诺书》的考生，省教育厅将不予认可学籍。

二、学籍与户籍不一致的本省户籍考生的户口复查

学籍与户籍不一致的本省户籍考生，如果填报了海南中学、海南华侨中学第一批次、海南省农垦中学第二批次定点到市县（单位）的指标和户籍地公办普通高中学校的公费生计划的，须在2013年6月5—17日期间，由家长将户口簿原件提交户口所在市县（单位）中招办复查。

如果填报的是全省统一划线录取的招生计划（含民办、择校生）的，不需回户口所在地复查户口；海南省农垦中学的初中毕业生报考省农垦中学志愿的，如果未报海南中学、海南华侨中学第一批次的志愿和户籍地公办普通高中学校的公费生志愿，不需回户口所在地复查户口。

复查的操作流程如下：

1.考生报志愿结束后，市县（单位）中招办从中招管理系统下载上述需要核验户口的考生名单；

2.6月5—17日，此类考生的家长向考生户籍所在市县（单位）中招办提交户口簿原件，由中招办比对下载的考生名单进行复查，当场向家长反馈复查结果。

3.6月18-19日，负责受理复查的中招办，将此类考生的复查结果造册登记，并向省中招办上报不予认可户口的考生名单。

4.省中招办根据复查的结果，在系统中修改考生户籍信息，并反馈给考生报名所在市县（单位）中招办，由报名地中招办于6月20－21日组织考生重报志愿。

对不提交户口簿原件进行复查或提交的户口材料不符合规定的考生，市县（单位）中招办有权取消其填报相应志愿的资格。

附件：1.非本省户籍考生报考普通高中志愿填写《承诺书》

        复查名单

      2.学籍与户籍不一致的本省户籍考生回户籍所在地复

        查户口结果统计表

                                  海南省教育厅

                                 2013年6月3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海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3年6月4日印发

附件1

非本省户籍考生报考普通高中志愿填写《承诺书》复查名单

市县（单位）中招办（签章）：     

审核人：               填表人：                                      填表日期：2013年    月    日

	序号
	考生姓名
	准考证号
	初中毕业学校
	户口所在地
	是否报考普通高中学校
	是否填写

《承诺书》
	备注

	
	
	
	
	
	
	
	

	
	
	
	
	
	
	
	

	
	
	
	
	
	
	
	

	
	
	
	
	
	
	
	

	
	
	
	
	
	
	
	

	
	
	
	
	
	
	
	


注：请将此表于2013年6月20日前上报省中招办，传真：65230370。 

附件2

学籍与户籍不一致的本省户籍考生回户籍所在地复查户口结果统计表

（第1次复查）

市县（单位）中招办（签章）：     

审核人：               填表人：                               填表日期：2013年   月   日
	序号
	考生

姓名
	准考证号
	学籍所在地
	户口

所在地
	户口所在地中招办复查户口结果

（合格或不合格）
	不合格的原因（未提供审查或户口实际在其他市县）
	备注

	
	
	
	
	
	
	
	

	
	
	
	
	
	
	
	

	
	
	
	
	
	
	
	

	
	
	
	
	
	
	
	


注：请将此表于2013年6月19日前上报省中招办，电子邮件：65230825@163.com。
  — 2 —
— 1 —

